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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455 

議題研析 

一、 題目 

流浪動物收容處所爆滿問題之研析 

二、 所涉法律 

動物保護法 

三、 探討研析 

報載桃園市新屋動物收容處所因為爆滿而無法再

收容流浪貓犬，無主野狗到處流竄，因為「零撲殺」政

策上路 1 年多，問題接踵而來，收容所無法再收容流浪

貓犬，因為早已經收滿，不時傳出狗追咬人事件，桃園

市農業局表示，對於會攻擊人的狗兒會優先處理。 

被收容的犬隻因老齡等原因，不易為民眾接受領養，

零撲殺上路後只能長期收容，更影響其他犬隻被捕捉矯

正後再被領養的機會。收容處所的老狗幾乎都被判「無

期徒刑」，因為沒有人認養，這樣的狗隻約占 20％。收

容處所爆滿衍生的問題更棘手，像是民眾通報要求抓狗，

但已無空間可收容，部分縣市實施「精準捕捉」，也就

是優先捕捉會攻擊人的流浪狗。 

野外流浪狗變多、狗攻擊人的事件增加。防疫所人

員指出，通報捉狗案件大多是狗出現追車、追人等攻擊

事件，或是狗群過於龐大，造成衛生問題及民眾恐懼。 

四、 建議事項 



2 
 

(一) 擴增動物收容處所容量 

愛護動物、保護動物是先進社會與國家的表徵，不

撲殺流浪動物政策立意良善。然而，自從「零撲殺」政

策於 2017 年 2 月正式實施以來，多個縣市公立動物收

容處所爆滿，因而「暫停新進犬貓收容服務」。這是「零

撲殺」政策未做好配套措施的結果，諸如未擴增動物收

容處所的容量，致使短期內難免無法有足夠之收容空間。

例如桃園市動物收容處所房舍已經發包興建，但新建房

舍預計今年 7 至 8 月才能完工。 

(二)設法鼓勵認領養流浪動物 

報載 106 年 1 月至 11 月全國公立動物收容所認領

養率從逾 9 成下探到甚至只有 3 成，認領養率嚴重下降

也是流浪動物太多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建議中央主管機關

宜授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自行訂定獎勵辦法，

鼓勵並協助民間機構、團體及家庭認領養流浪動物，不

必花費金錢購買寵物。 

(三)加重棄養動物之罰則 

動物保護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，飼主飼養之動物，

除得交送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指

定之場所收容處理外，不得棄養。同法第 29 條第 1 項

第 1 款規定，違反第 5 條第 3 項規定，棄養動物者，處

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。 

因此，棄養動物係違反動物保護法，可能被處新臺

幣 3 萬元罰鍰，但是飼主若不擬繼續飼養動物而交送動

物收容處所，以臺北市動物之家收容費而言，一般照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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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隻 4,800 元，特殊照顧每隻 10,000 元。1在此情況下，

合法交送收容可能必須花費 1 萬元的移轉成本，但如果

非法棄養被發現僅須裁罰 3 萬元。裁罰風險顯不足以發

揮遏止棄養動物之效用，建議宜加重棄養動物之罰則，

以防止飼主不負責任的棄養行為。 

舉例而言，在歐洲搭乘公共運輸被發現逃票之罰款，

通常為票價的數十倍，甚至有高達百倍或超過百倍者，

對於違法行為採取較高罰金遏止的辦法，值得我們參採

仿效。 

(四)推廣訓練收容處所犬隻為工作犬 

動物收容處所的動物以流浪狗為大宗，而流浪狗可

能也是最具利用潛力的被收容動物。先進國家普遍使用

工作犬，例如警犬、搜救犬、導盲犬、軍犬、緝毒犬、

緝私犬、搜爆犬等等，因為源自於對人類福祉與對於軍

警等工作人員生命安全的重視。一個軍警養成需要二十

年，一隻工作狗培訓只要兩年，值得考量多加利用。 

例如台東警察局為補充警力不足，有 5 間派出所認

養 5 隻流浪犬，補充夜間警力，相當值得借鏡與推廣。

其實，犬隻不但能協助警察，更能協助軍方。建議我國

軍駐守海岸的部隊，每個基層班、排均配備軍犬協助戍

衛，營區重要哨所也可配置軍犬，對於提升警戒很有助

益。 

(五)持續推動 TNR 因應動物收容處所容量有限 

TNR（流浪貓犬絕育計畫），三個英文字母分別代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動物由動保處獸醫師評估外觀、健康及行為，經判定該動物為適合認養者，按一般照顧項目計

收。經判定為適合認養以外之動物，按特殊照顧項目計收收容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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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意思是誘捕（Trap）、結紮（Neuter）及回置（Return）。
這是一種以人道方式管理並減少流浪犬和流浪貓數量的

方法。由於放任流浪動物在街頭生存，往往會因繁殖而

數量氾濫、局面難以收拾，然而流浪動物被抓進收容處

所，也會造成問題，因此強化實施 TNR 計畫，當可有效

杜絕不斷增加的流浪動物問題。 

撰稿人：曾耀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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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 面 意 見 表  
姓名：李郁強  職稱：副研究員 
一、鑑於收容於收容處所的動物不見得都是流浪動物（人類

棄養之動物），也可能是野生動物（野狗野貓等未曾被

人飼養之動物，可能是流浪動物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），

且《動物保護法》中的用詞為「動物收容處所」，爰建

議將題目「流浪動物收容處所爆滿問題之研析」改為「動

物收容處所爆滿問題之研析」，文中出現的「流浪動物」，

亦建議均改為「收容動物」。 
二、關於棄養動物問題，個人認為應從源頭做起。寵物如未

植入晶片，則無法從棄養動物身上尋找出棄養者，遑論

落實保護動物及推動 TNR（誘捕、絕育、釋放）制度。

《動物保護法》第 19 條第 2 項已於 2015 年修法規定除

辦理寵物登記外，「應」植入晶片，第 3 項並授權訂定

《寵物登記管理辦法》。但是對於違反者，依同法第 31
條第 1 項第 8 款，僅對於違反登記期限，經勸導拒不改

善者，「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，並

得限期令其改善；經限期令其改善，屆期不改善者，得

按次處罰之。」這樣的處罰，相較於後續可能發生問題

所需之處理費用，是否過輕不無疑義。爰建議加重未辦

理寵物登記之處罰。 
三、《動物保護法》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「中央主管機關得指

定公告應辦理登記之寵物」，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88
年 8 月 10 日公告「犬」為應辦理登記之寵物；另臺北

市動物保護處已於 104 年 12 月 10 日公告指定「貓」為

臺北市應辦理登記之寵物。由於第 31 條對未辦理登記

者有處罰規定，爰建議第 19 條第 1 項宜明定犬貓為應

辦理登記之寵物，以符法律明確性原則。 


